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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企业税收改革的起因和评价（上） 

2005 年 10 月 18 日，“难产”的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出炉，右派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总理

候选人、基民盟主席梅克尔女士如愿以偿的当上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成王败寇，中外皆然，只是表现各有不同。

最终，根据组阁谈判时联盟党梅克尔、施托伊贝格与社民党施罗德、明特菲林的协商结果，社民党拿到了外交、财政、环

境、能源、司法、医疗、交通和发展援助部等八个部门部长职位，基民盟这边则拿到了工商、国防、教育、内政和家庭等

六个部长职位，外加基社盟的经济技术以及农业和消费者保护这两个部。对于梅克尔来讲，国内政策上要受到社民党的颇

多制肘，无论是诸如税收这样的经济政策改革，还是医疗保险这样的社会政策改革，梅克尔都不得不去和社民党的部长们

协商。基氏激进税改的核心内容，是把最高边际税率大幅降低到 25％以下。这意味着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虽然一下子降低

了，但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相应减少了。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就意味着自己所能享受的社会福利也同样会因财政支出

的减少而降低。虽然联盟党并没有全盘采纳基氏的方案，但税改问题却始终被社民党抓住不放。社民党的用意很明确，作

为传统左派党，社民党有义务为其选民基础——工人阶级争取更多的利益。即便社民党自己任内也在推行旨在减少福利支

出的社会政策改革，但它绝对无法容忍右派党如此肆无忌惮的削减福利。 

I.德国企业税收改革的目的 

德国企业税务管理体制的弊端是对于"创造价值"的企业与"管理价值"的企业相比较，对于自有资本与外来资本相比较，对

于在德国投资与在国外投资相比较都给予更多的税收劣势。 

为什么德国企业在国际比较税率较低? 

一些国际大企业积极利用税务管理体制的弊端，在过去几年虽然利润不断增长,不过比起 90 年代纳税反而少了。原因为如

下几点: 

-全部开支可以在德国作为费用扣除，尽管此开支产生的利润是免税的 

-公开赢利可以全部免税 

-持续性的赢利免税（储蓄金） 

-早年税务的巨大补助 

-将赢利导入税率低的国家（税务性倾销） 

-前几年的亏损可以与将来的赢利抵消，无时间和金额限制 

-联盟公司的成员公司的亏损可以与联盟公司赢利互相抵消，无特殊限制("附属公司") 

2000 年资本公司纳税约为 23%,2001 年至 2004 下降为 10%至 15%。2001 年企业税务改革是推动降低税率的原因，但主

要是由于全球性的使用全球避税策的推广。另外两项特别影响不容忽视: 外国企业已股权形式收购有利可图的德国企业的

增加，然后再将购买的公司的本金转到国外,并通过国际资本市场的外来资本融资。除了税收损失它产生了重大负面效应:
极高利息负荷造成了在经济发展较差时期司接手来的公司陷入困境,大量削减机构。还存在许多赢利免税的可能性(储备

金)，在今后国际化的形式下，更加多的公司将会将公司地址签入其它欧盟。 

Ikea 公司曾在 2003 年销售额为 22 亿 7 千 8 百万欧元,其中本金只有 3 百万欧元，而外来资金为 14 亿 4 千 2 百万欧

元。Ikea 公司利用所有德国税法允许的节税可能性: 销售总额的 3%发往国外用于支付专利费用，2003 年为 7 千万欧元,
且 6 千万欧元用于支付高债务利息。尽管 Ikea 公司拥有高销售利润 9%(未扣除债务利息及专利费用)，但由于采取了节税

措施，在 1950 年 3 亿欧元销售额(未扣除债务利息及专利费用)的情况下只付税 5 千万欧元。在前年 2 亿欧元销售额(未
扣除债务利息及专利费用)的情况下只付税 2 千万欧元。这还没有算上，Ikea 公司在东欧的投资征税在德国取得免税认可

(完全合法)，尽管此投资产生的赢利是免税的。对于德国中小企业来说，同样的赢利至少要一倍以上的税负，所以与 Ikea
公司无法竞争。这一特殊纳税设置只用大型国际企业可以利用，中小企业没有机会，在其它发展国家也没有这一特殊纳税

设置。对于康采恩公司来说，德国就是纳税天堂(针对德国负税越来越高的情况而言)，当然地方中小企业显然就难以运用

这一优势。 

国外工作位置的补助 

每个德国公司在国外的工作位置，例如在捷克共和国，无论新设置的工作岗位，还是将德国的工作位置转移到国外的，都

可以作为减少纳税的成本扣除:包括新工作的成本规划的大部分费用，国外管理中心的管理费用，以及目前对转移或撤除德

国工作岗位的费用，及一些持续性的费用如子公司资本投入的贷款利息。在国外贷款投资使税收优化，所以德国的国际公

司与国外的银行合作，导致德国本国银行的职位减少。 

德国对向国外劳务出口提供补助，而斯洛伐克共和国对于失业人员的劳务费出口也提供补助，比如他们因在德国工作居住

会得到住房补贴。例如在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赢利所得税为 10%（名义税率为 19%，折旧期较短），而且此税务可以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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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所以在德国只需纳 2%的税即可。比起在德国纳 40%的满税要优惠多了。因此德国企业在德国要创造更高的价值，才

能与国际投资的德国企业竞争，才能保住现有的工作人员。另外需指出，此种补贴的并非在政府补贴的清单之内，只是一

种税务优势形式的补贴。目前连德国政府的在野党也不再对此加以争论。尽管如果改革，会大幅度增加税收，并防止德国

人员外流，然而新的联合政府至今仍未采取任何步骤。 

对国际基金购买德国企业的补助 

与劳务出口补助相同，德国企业可以将在德国的贷款利息所得转往国外，从而免税。很多国际基金会用高额的自身资本和

高额剩余利润购入高利润的德国公司。而被购买的公司需支付高额的贷款利息，而需纳税的所得却由于投入大大减少，因

此获得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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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企业税收改革的起因和评价（下） 

 

I.现有税收政策的基本情况  

 
德在战后社会市场经济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税收体制，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具体是：  
  (一)实行以共享税为主、共享税与独享税相结合的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分税体制。共享税为联邦、州、地方三级或两级

政府共有,主要有增值税、所得税和营业税,按规定比例在各级政府问分成,占全部税收比重的 3/4 以上。独享税则分别由联

邦、州或地方政府独有，联邦独享税包括关税、消费税(啤酒除外)等，州独享税包括遗产与赠与税、啤酒税等,地方独享税

包括地皮税、娱乐税等。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大体为 50%、37%和 13%,而支出比例大体为 45%、

35%和 20%。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  
  (二)实行“一套机构,两班人马”的税收征管方式。各州财政部内设联邦管理局和州管理局两个系统,联邦管理局作为联邦

政府代理人负责管理联邦所有的税收，州管理局负责管理州所有的税收。财政局长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协商任命，既是联

邦政府的官员,又是州政府官员,其工资由两级政府各付一半。这种基于本国实际的机构设置有助于加强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

业务协调,也避免了机构臃肿。  
  (三)实行由最终消费者个人全额支付的消费型增值税。对国内所有商品流通环节实行全过程增值税先征后退；对欧盟以

外游客实行离境退税；对企业出口实行零增值税,既不征也不退,以鼓励企业出口,提高出口竞争力。对农产品、食品和书刊杂

志等实行 7%的优惠税率（增值税普通税率为 16%，2007 年为 19%）。  
  (四)实行以税收分配为核心的财政平衡制度。一是州与乡镇间的横向平衡，目标是各州人均税收平均化，主要措施有共

享税分配、税款转移和联邦特别拨款。通过共享税分配使财政弱州达到各州平均财力的 92%；通过税款转移使穷州人均财

政收入达到全国人均的 95%；不足部分由联邦财政提供,称为特别拨款。二是州与乡镇之间的纵向平衡,其做法与横向平衡相

似。1990 年统一以来,连同征收专门的互助捐在内，国家财政向东部新州的投资已超过 1 万亿欧元。  
  (五)个人所得税对企业的发展举足轻重。德 90%的企业是私人企业和个体企业，这些企业的利润作为企业所有者的个

人收入，与广大工薪阶层和自由职业者取得的收入一样，都属于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范围，所以个人所得税是第一大税种，

占整个税收收入的 30%左右，对个人所得税政策的调整不但关系到普通家庭，而且直接影响着企业发展。  
  (六)中小企业纳税事项多由中介机构代理，便于税务部门集中精力管好大企业大公司，降低征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对纳税人实施无罪推断，税收执法不能越权。但对税务违章者特别是故意违章者，处理相当严厉，罚款倍数较高，对偷漏

税行为的追补期较长。  
 
II．企业税收改革的内容概要 
 
基民盟和社民党希望税收改革可增强德国作为投资地对投资商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加强德国境内赢利的征税，增大企业税

收基础。其他国家已经降低汇率，吸引投资。例如法国的企业税务负担为 34.9%，英国为 30%，瑞典为 28%，波兰为

19%。德国目前的税务负担使许多的国际投资望而却步。改革的细节（部分还有争议）由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将于 2008
年年初实施。具体如下: 
 
法人税: 德国五分之一的企业是资本公司: 如股份公司或有限公司，他们目前付税为 25%。政府预计将此税负降至 15%，据

专家估计，由此会使德国每年减少一百一十亿的税收。在将来法人税会转化成联邦的公司税。 
 
营业税: 资本公司除了法人税外还要缴纳营业税。根据企业所在的地方不同，营业税税率不同。加上法人税大企业的税负为

39%。通过政府决议，此税负应降至 30%。但如何分配法人税及营业税的降低额还尚未决议。营业税应与法人税一样，成

为地方的企业税。联盟党希望取消营业税，并将此税种融入个人所得税及法人税中。但社民党仍坚持实行此税收。估计德

国财务研究组将出台扩大税收基础。对于地方来说，营业税是最重要的税源之一。 
 
税收基础: 为了控制国家的税收减少，财政工作组将会扩展征税项目。联邦财务局长 Peer Steinbrück 希望对利息，房租及

租赁费用等支出征税。但经济界及基民盟的大部分成员基本反对这一征税扩展的主张，在将来也会放弃扩展征税。税率的

降低并不会对合伙公司产生影响，因为在 2000 年的税收改革已经使德国的合伙公司的税负国际比较起来较低，属于税负轻

重的中等国家，需纳所得税，明显低于资本公司的税负。90%以上的德国合伙公司税负少于 30%。四分之三的企业税负少

于 15%。德国中小企业的大部分是个人合伙公司，其发展及就业与德国中小型企业的投资息息相关。因此对于以税收优惠

来促进增加投资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仅减少对投资的征税（形式为投资储备金的税收补助），另一种是普遍减少保留在企业

内的赢利的征税。这样有利于加强企业内自有资本，结果是在税收上同等对待资本公司与个人合伙公司。              



 

                                                                                                                                                                                                            
合伙公司: 85%-95%的德国公司是个人合伙公司，如手工行业。与资本公司不同，合伙公司所付的所得税在 15-42%之间。

四分之三的合伙公司目前支付少于 15%的税负。是减少对投资的征税还是普遍降低对赢利的征税尚无定论。 
 
 
法律形式: 
政府并没有特意改变这两种法律形式纳税不同的情况，理由是:目前情况仍为以个人合伙公司为多数，在个人所得税纳税方

面比资本公司有优势。目前需找到解决办法，尤其是针对大型的合伙公司。目前的两种解决办法是: 通过免税的储备金，或

通过对于保留在企业内的赢利（与公开分红的赢利相比）实行税收优惠。 
 
补偿税:目前对资本收入征税差别很大。在将来将实施征收总额的补偿税，税率尚未确定。联邦财政部长 Steinbrück 提议

2008 年税率为 30%，2009 年税率为 25%。联合政府希望以此阻止资金外流。 
 
遗产税: 为了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税收改革将规定: 如果企业继续存在的话，将免除 10%的遗产税。社民党希望此税收让

步有利于保留就业机会。2007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生效。 
 
递减性折旧: 为了补尝由于税收改革而减少的税收收入，应取消递减性折旧。通过递减性折旧在设备折旧初期就减轻税务负

担，由此可促进投资。税收改革后将实施等金额折旧，这样一来会带来二十五亿的税收收入。 
 
对中国企业的建议 
 
对于在德的华商企业建议应对税务改革政策的结果进行评估和分析，来决定目前的企业法律形式是否达到最佳纳税。尤其

企业最常见的有限公司（属于资本公司）与有限两合公司（属于合伙公司）比较起来有很大的纳税劣势。作为中国企业的

在德子公司应注意是否已达到纳税最低点，并在将来按照税务改革的政策合理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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